
川林资函 〔⒛17〕 “0号

四川省林业厅关于

加强新形势下木材经营加工监督管理下作的通知

各市、州林业 (林业和园林 )局 :

根据 《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》(国 发

〔⒛17〕 弱号,以下简称
“
《决定》

”
)“在林区经营 (含加工)木

材审批
”
的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取消,请各地认真贯彻执行,不再办

理 (含新办和换发 )木材 (含竹子,下同)经营 (含加工,下 同)

许可证。为切实加强新形势下木材经营加工的监督管理,坚决防

止乱收滥购木材、乱砍滥伐林木造成森林资源破坏现象的发生,

根据《决定》关于
“
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能要重点转向制定行业标准

规范,加强事中事后监管”惩处违法违规行为,维护市场秩序
”

,

以及《决定》和《国家林业局公告》(2017年 第19号 )关于该项目

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”
的具体要求,现就加强新形势下木材经

营加工监督管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:

-、 进一步加强木材经营加工源头预防。各级林业部门要认



真贯彻《决定》关于
“强化

‘
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

’
、‘

木材运输证核

发
’,从源头上对乱砍滥伐行为强化管理”

的要求,始终坚持管理

与服务并重,认真贯彻执行《森林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四川省木

材运输管理条例》、《四川省林木采伐管理办法》以及国务院、国

家林业局、省政府、林业厅关于
“
十三五”

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及

采伐管理的相关规定,进一步严格执行凭证采伐林木和凭证运输

木材等
·
寺刂度的贯彻执行和监督检查,努力从源头上防范乱砍滥伐

林木和乱收滥购、偷拉盗运木材等违法行为的发生。

二、进一步加强木材经营加工事中服务。各级林业部门要认

真贯彻《决定》关于
“加强与工商部门的信息沟通交流,掌握了解

从事木材经营加工企业的工商登记信
`息

”
的要求,建立健全与工商

部门的信
`息
沟通交流机制,及时掌握了解木材经营加工企业相关

情况。要切实加强木竹材经营加工单位有关木材经营加工的服务

指导,督促指导其严格执行林业相关法律法规,认真核查木材来

源的合法性,自 觉抵制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木材,并按照《决定》

要求建立健全木材原料和生产产品的入库、出库台帐等相关制度。

鼓励木材经营加工企业参加以企业自愿为原则的诚信公约,推进

木材加工企业开展企业标准自我公开声明,利用媒体进行监督。
Ⅱ
三、进-步加强木材经营加工事后监管。各级林业部门要认

真贯彻《决定》关于
“
加强实地检查、随机抽查,每年抽查比例不

低于本地区木材经营加工企业总数的⒛%” 以及“重点核查经营

(加工)场所是否符合相关规定、审查企业原料和产品入库出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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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账、审查木材来源是否合法”
的要求,建立健全“双随机一公开”

监督检查机制。县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发挥监督主体作用,每年抽

查比例原则上按⒛%进行安排,市 (州 )级林业主管部门每年抽

查比例应不低于1%,林业厅将根据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工作。监督

检查结果要及时通过官方网站公开,实现监管过程和结果的可查

询、可监督。

四、进-步加强木材经营加工违法查处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

要认真贯彻《森林法》第四十三条关于
“
在林区非法收购明知是盗

伐、滥伐的林木的,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没收违

法收购的盗伐、滥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,可以并处违法收购林

木的价款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”
的规定,对在监督检查、投诉举报或者其他案件线索追查发

现的非法收购木材以及盗伐、滥伐林木的违法行为,依法进行查

处。并按照《规定》关于
“
违法违规行为处理结果及时通报工商部

门,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
`息
公示系统

”
的要求,及时将木材经营加

工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结果通报工商部门。

五、进一步加强木材经营加工管理调研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

要结合贯彻落实 《决定》要求,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以

推进森林资源依法严格监管与依法科学利用双轮驱动为目标,积

极探索加强新形势下加强木竹材经营加工监督管理的措施,及时

总结务实管用的方法,加快建立健全木竹材经营加工监督管理的

长效机制,扎实推进木竹材经营加工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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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市 (州 )林业 (林业和园林 )局于每年 1月 底前将上年

度木竹材经营加工单位监督管理和抽查工作开展情况及相关结果

上报林业厅。

信息公开选项∶主动公开

抄送:国家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司,

员办,省工商行政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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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林业局驻成都森林资源监督专


